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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7學年度第3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稿) 
 

時間：108年5月22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張總務長基義 

出席人員：張生平委員、吳凱強委員(請假)、陳富強委員(請假)、朱超原委員、魏駿吉委員、 

     任明坤委員、廖仁壽委員、陳瑩真委員、戴淑欣委員、葉智萍委員、簡昭欣委員、 

     鍾崇斌委員、羅志偉委員(請假)、趙韋安委員(請假)、李漢星委員(請假)、 

     李俊穎委員(請假)、梁美智委員、劉大和委員、謝建文委員(請假)、尹大根委員、 

     張兆恬委員(請假)、黃毓婷委員(請假)、陳在方委員(請假)、包德樂委員、沈煥翔委員、

蕭子健委員、劉建良委員(請假) 

列席人員：楊黎熙副總務長、梁秀芸秘書、任芬頤先生   

紀錄：莊士澤先生  

 

壹、主席報告：有關建功國小周邊人行道斷點縫補工程，係由新竹市政府爭取內政部

營建署107年前瞻基礎建設經費，在改善城市景觀、塑造友善安全的人行空間的同

時，亦協助本校美化建功學人宿舍前人行步道，目前已從建新路段開始施工，下

一階段將進行建功一路段施工，相關設計構想及規劃可參閱附件8，P38～39。 

貳、 前上學期第1次(107學年度第1次)職務宿舍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 依上學期第1次會議案由四決議(如附件1，P7～9)，本校九龍各館舍(戶)設立獨立水錶案，

因應該區未來規劃做調整，目前正積極尋找設計規劃之廠商。 

 

參、業務報告： 

一、 108年度「員工宿舍維修費」：統計至108年4月30日止。（詳如附件2，P10～11） 

  收入 支出 結餘 

上年度結餘 539,209   539,209 

人事費 
 

336,439  -336,439  

業務費 2,217,973  1,660,663  557,310  

設備費   0 0  

校務基金 20%   167,167  -167,167  

 
2,757,182  2,164,269  592,913  

至今(108)年4月底為止，總收入為2,217,973元，扣除總支出2,164,269元，合計結餘為

53,704元(不含上年度結餘)。 

二、 有關職務宿舍未來規劃： 

(一) 多房間未來方向：集中至大學村、建功村、德鄰村。 

 博愛村未來眷舍退宿後，將因應校務發展需求考量回歸博愛校區；學府村評估進行
不動產活化。 

 建功村將委外進行可行性評估新建多房間及單房間職務宿舍供編制內助理教授級以
上教師借住。 

(二) 單房間未來方向：約聘僱以借住5年為限，若建功村有完成新建單房間職務宿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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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可集中至建功村，約聘僱再逐步與職員一同集中至群賢樓。 

 培英館(58年)、慈愛齋(55年)、集賢樓(55年)等建物，因已遠超過一般建物使用年

限(加強磚造，30年)，同時考量建物屋況及該區環境安全等因素，已提行政會議報

告（詳如附件3，P12～13），並發函市府文化局依文資法§15進行文資價值評估，擬

於112年底所有住戶到期後，收回拆除。 

1. 集賢樓目前3位住戶，可換至群賢樓或未來向住服組商議借用研一舍做為短暫職

務宿舍使用。 

2. 培英館、慈愛齋：112年前到期者，最長可續約至112年底。 

3. 群賢樓約聘僱人員，自109年起，即將到期者不再續約。 

4. 書函通知目前約聘僱住戶。 

三、 地籍資料更正：本校職務宿舍區，因門牌整編及早期登記誤載等原因，多棟建物與現有門

牌不符，經洽請東區戶政事務所會勘及提供正確之門牌證明後，已至新竹市地政事務所更

正完畢。 

四、 107年度單房間職務宿舍居住滿意度問卷：已就反映事項進行確認處理，並於各館舍公告。

(詳如問卷調查結果報告，附件4，P14～24) 

五、 群賢樓精緻房第二期(3間)進度：4月中確認設計規劃廠商，開始進行工程採購招標流程，

預計6月初開工，7月初驗收，8月提供分配。 

六、 九龍村停用專線與停訂報紙：業經九龍村通訊投票，半數以上投票住戶通過，將依決議辦

理停用電話專線及停訂報紙，詳如會議紀錄。(詳如附件5，P25～26) 

七、 有關建功村榕樹樹根對隔璧德鄰新村及建功國小之建物及地下管線安全影響甚鉅，因事涉

樹群生態專業、居住安全、老樹保存議題及居民共識凝聚，保管組於 108年4月24日 邀集

邱志明老師、廠商、吳村長及建功/德鄰住戶共同至現場會勘，將依會勘結果進行修剪(詳
如附件6，P27～30)： 

八、 有關「中央機關眷屬宿舍清查處理計畫」處理情形與進度： 

(一) 計畫緣起：46年制定眷屬宿舍(下稱眷舍)管理制度，72年取消眷舍配住，92年加強

收回精華地區眷舍(本校配合辦理事項，詳如附件7，P31～37)後，仍有4千多戶眷舍

待處理，財政部於105年訂定本處理計畫，經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二) 計畫執行期程：106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三) 主要期程(如下圖)：106年12月底陳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清查結果， 107年12月底留

用計畫送審(本校屬第二期範圍)，108年12月底收回未符合續住之眷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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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經106年9月至106年12月全面清查後，並於107年12月底及108年3月底修正後送

審(財政部)。現存11戶眷舍有7戶符合續住規定，4戶未符合續住規定，清查結果詳

如附件7，P31。 

(五) 財政部於4月17日來函同意留用為職務宿舍，本校已於本(108)年發函4戶未符合續住

規定之現住戶，於期限內遷出。 

 

九、 本校職務宿舍分配業務： 

(一)職務宿舍近兩次分配情形如下表： 

房別 人員別 
107年 11月分配 108年 2月分配 

申請 可分配 受配 放棄 申請 可分配 受配 放棄 

單房間 
編制內 3 5 3 0 5 11 3 1 

約聘僱 4 11 2 1 4 6 4 0 

多房間 教師 4 3 3 0  

108年 5月進行分配中，預計有 5間單房間可供分配。 

 

十、 公共區域維修： 

(一)大學村停車場水龍頭管線及B1蓄水池沉水馬達維修，已於108年4月1日完成。(4萬

2,463元) 

   

   
 

(二)建功村第三棟2弄6號1樓廚房地板排水倒灌維修，已於108年1月3日完成。(5,9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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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功村第三棟2弄5號3樓廁所天花板污水滲漏維修，已於108年1月4日完成。(9,066元) 

   

   
(四) 建功村第一棟5號1樓馬桶排水管線樹根阻塞維修，已於108年1月18日完成。(1萬5,760

元) 

   

   
(五)建功村第一棟 3號 1樓後陽台積水維修，已於 108年 3月 12日完成。(4,7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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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功村管理員室 3組老舊燈具更換 LED燈，已於 108年 4月 2日完成。(5,800元) 

   
(七)九龍村群賢樓 107室內及公共走廊牆面滲水維修，已於 108年 1月 2日完成。(2萬

6,000元) 

   

   
(八)德鄰停車場伸縮門輪胎故障脫落維修更換。已於108年4月24日完成。(1萬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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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108)年度各村各項公共區域環境維護作業，執行情形如下： 

(一) 割草：1/24、3/27、5/10共計完成 3次。（每年預計 6～8次） 

(二) 清洗水塔：2/18完成第 1次，預計 8月再施作 1次。（每年施作 2次） 

(三) 環境消毒作業：4/3完成第 1次，預計 10月再施作 1次。（每年施作 2次） 

(四) 化糞池清理：預計 6月施作 1次。（每年施作 1次） 

(五) 樹木修剪：4/24會勘，近期安排施作。(每年施作次數不定） 

 

肆、提案討論： 

案由一：關於本校終身講座教授黃威擬申請延長借用「本校大學路 1003 巷 10 號 3 樓」招待所至

109 年 1 月 31 日止，提請討論。（提案人：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黃威教授） 

說  明： 

一、現住於大學路 1003巷 10號 3樓招待所. 原簽准借住至 108 年 6 月 30日，擬申請再延

長七個月，至聘期結束。 

二、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電子研究所合聘之約聘教授，現任聘期至 109年 1月 31止。 

三、去年知名院士突然力邀聯手合著一本美國 Wiley出版的專業教科書；寫書一事並不在離校

回美國之前的規劃內，但當時考量到結合教學研究心得與科技最新發展趨勢的教材出版，

不失為回饋學校社會的使命任務，才同意接下此事。因此目前除例行的上課、研究、執行

計畫及指導研究生(碩士生 4名及博士生 1名)外，幾傾力專注於撰寫以便在年底前如期結

稿。這就是申請延期的主要原因。 

四、因長期搜集的相關資料均存置於宿舍，繼續留住才有助於早日結稿。 

五、擬請同意比照林顯豐教授申請延長借用大學路招待所之提案辦理。(本校 106學年度第 2

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之案由一所揭示) 

決  議：本案比照本校106學年度第2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之案由一決議，請黃威教授簽請校長同

意後，得延長借用招待所(本校大學路1003巷10號3樓)至109年1月31日止，並應於借用期

滿後立即返還為職務宿舍使用，奉核結果提下次會議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會議結束時間：13時 

 



7

國立交通大學107學年度第1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簡錄) 

時間：107年11月14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張總務長基義 

出席人員：張生平委員、吳凱強委員、陳富強委員、朱超原委員(請假)、魏駿吉委員、任明坤委員、 

廖仁壽委員、陳瑩真委員、吳皊誼委員、葉智萍委員、簡昭欣委員(請假)、 

鍾崇斌委員(請假)、羅志偉委員、趙韋安委員(請假)、李漢星委員、李俊穎委員、 

梁美智委員(請假)、劉大和委員(請假)、謝建文委員(請假)、尹大根委員、 

張兆恬委員、黃毓婷委員、陳在方委員、包德樂委員、沈煥翔委員(請假)、 

蕭子健委員、劉建良委員 

列席人員：楊黎熙副總務長、梁秀芸秘書、任芬頤先生 

記錄：莊士澤先生 

壹、主席報告：略 

貳、 前次(106學年度第2次)職務宿舍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 

參、業務報告：(略) 

肆、提案討論： 

案由一：(略)

案由二：(略)

案由三：(略)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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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九龍各館舍(戶)設立獨立水錶評估，請討論。（提案單位：保管組） 

說  明： 

一、目前九龍僅 2個水錶，1個是群賢樓獨立的水錶，另 1個是剩下的各館舍(戶)共用的水

錶。統計今(107)年 1月～10月九龍村水費虧損近 32萬。除群賢樓獨立水錶外之每月每

戶平均水費近 400元(如下表)，有住戶反應，全台 106年度每人每月水費僅為 87元，差

距頗大；即使依前次(106學年度第 2次)本會的案由二決議(如附件 1，P15～17)已調漲

費用至每人每月 180元，仍有 1倍的差距，有待改善之必要。 

帳單每月度數與費用(各館舍共用水錶) 

月份 
每月度數

(A) 

每月費用

(B) 

每度費用

(B/A) 

每月每戶 

平均費用 

(以 87戶計算) 

備註 

12月 2,665 $43,815 $16.44 $503.62 

1月 2,735 $44,959 $16.44 $516.77 

2月 3,383 $55,554 $16.42 $638.55 

已請水電廠商查過

1次漏水，修復後

次月起水費明顯下

降 

3月 2,156 $35,491 $16.46 $407.94 

4月 1,859 $30,637 $16.48 $352.15 

5月 1,914 $31,535 $16.48 $362.47 

6月 2,060 $33,922 $16.47 $389.91 

7月 2,262 $37,224 $16.46 $427.86 

8月 2,005 $33,025 $16.47 $379.60 

9月 1,955 $32,207 $16.47 $370.20 

平均 2,299 $34,837 $16.46 $434.91 

二、經查各館舍(戶)皆有其自來水分錶，近半年來，每月各館舍(戶)平均約使用 300度，與

每月帳單度數差距平均有約 1,700度漏水，若以每度平均約$16.5元計算，每月平均約

超額支付 28,050元，每年平均約超額支付 336,600元。 

九龍區各館舍(戶)自來水分錶每月使用度數 

地址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平均 

2-9 5 5 7 6 6 6 5.83 

2-11 7 5 7 2 0 8 4.83 

2-45 19 20 19 20 18 14 18.33 

2-46 9 11 11 6 10 9 9.33 

2-47 10 14 13 15 12 15 13.17 

2-48 0 0 5 25 11 11 8.67 

2-49 0 0 0 0 0 0 0.00 

2-50 0 0 0 0 0 0 0.00 

培英館 62 59 63 63 58 55 60.00 

慈愛齋 0 139 148 170 145 124 145.20 

集賢 2-16 0 0 0 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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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賢 2-18 4 3 3 0 3 5 3.00 

集賢 2-19 1 2 3 2 1 2 1.83 

集賢 2-20 1 0 0 0 0 0 0.17 

集賢 2-21 0 0 0 0 0 0 0.00 

集賢 2-25 48 56 47 52 42 59 50.67 

集賢二樓 0 0 0 0 0 0 0.00 

各分錶 

度數總計 

(C) 

166 314 326 361 306 308 296.83 

每月分錶總度數與帳單度數差額 

帳單度數(A) 1,859 1,914 2,060 2,262 2,005 1,955 2,009.17 

每月漏水度數 

(A)-(C) 
1,693 1,600 1,734 1,901 1,699 1,647 1,712 

三、設立獨立水錶費用，經自來水公司初步評估如下： 

1. 自來水公司預估主幹管及各館舍(戶)分管的費用：

(1) 主幹管：由大門直通至最後 1棟職員多房間職務宿舍約 44萬(含接管、埋管、AC

道路鋪設等費用)。  

(2) 各館舍(戶)分管：主管至各館舍分管，因管線長度不一，暫以各館舍(戶)基本 4

米估算，預計約 13萬。 

(3) 案件受理費：500元/戶，共計有 11棟戶(職員多房間職務宿舍 6戶，2間)，總

計 5,500元。 

2. 甲級承裝業的代辦費用、規費與後續的錶後冷熱水管與水塔、鍋爐接管等水電工程費

用：尚未找廠商評估，先暫以 10多萬預估，可能更多，若本案通過後，惠請營繕組

協助評估此項預算費用，及後續辦理採購流程事宜。

3. 總計暫估約需經費 70多萬元以上。

四、九龍村自開建已逾 60載，培英館、慈愛齋、集賢樓、平房式多房間等屋齡都已超過 50

年，舊有室外公共管線，查漏水實有困難之處，即使本(107)年 3月已查過 1次漏水情

形，仍疑似有上開大量地下管線漏水之情形。俟本案通過後，本組將進行完整工項及費

用評估，若設立獨立水錶總費用在 100萬以內，預估 3年內即可回本，考量長久之計，

確有各館舍(戶)設立獨立水錶之必要。 

五、綜上，擬先恢復每月水費收費 80元/人，自本(107)年 8月開始加收之費用，將退還給原

住戶。於獨立水錶設置完成後 1年，再行檢討水費收費合理性並做調整。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19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五：(略) 

陸、臨時動議：無 

柒、會議結束時間：13時40分



附件2

單位：元

收入 支出 結餘
上年度結餘 539,209 539,209
人事費 336,439 -336,439
業務費 2,217,973 1,660,663 557,310
設備費 0
校務基金 167,167 -167,167

2,757,182 2,164,269 592,913

單位：元

分類 分類統計 支出 備註
水費 129,188     
電費 108,793     
瓦斯費 14,261      

63,000      已核銷2次

537,000     請購未銷

消毒 21,600      
修樹 2,828 
洗水塔 38,829      
抽化糞池
有線電視&網路 7,352 
電話專線 8,736 
飲水機 20,640      
報費 - 

4,041 目前只完成第1季

12,123 請購未銷

維修 689,298     
設備
物品

管銷費用 2,974 管銷費用 2,974 
1,660,663

10

公共區域清潔維護費 663,257

割草

修繕/設備與公共事務 742,190
鍋爐

108年度「員工宿舍維修費」收支統計報表（108年4月30日止)

支出經費總表：(以主計室已列帳額為)

至今(108)年4月底為止，業務費收入為2,217,973元，扣除總支出2,164,269元，合計結餘為53,704元(不
含上年度結餘)。

業務費(含設備費)分析

水、電、瓦斯費 25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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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瓦斯費, 

252,242 , 15%

公共區域清潔維護

費, 663,257 , 40%

修繕/設備與公共事務, 

742,190 , 45%

管銷費用, 

2,974 , 0%

業務分類統計

水、電、瓦斯費 公共區域清潔維護費 修繕/設備與公共事務 管銷費用

人事費, 336,439 , 

15%

業務費, 1,660,663 , 

77%

校務基金, 

167,167 , 8%

支出比例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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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7 學年度第18 次行政會議紀錄 (簡錄)

時  間：108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

出  席：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

長、國際長)、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部主任、生物科技學院代理院長)、裘性天主

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簡美玲副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務長(楊黎熙副

總務長代理)、李大嵩研發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曾煜棋主任、理學院陳永富院長、

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曾文貴副院長代理)、工學院韋光華院

長、管理學院鍾惠民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客家文化學院黃紹恆院長、

科技法律學院張文貞院長、圖書館袁賢銘館長(黃明居副館長代理)、資訊技術服務

中心蔡錫鈞主任(高義智組長代理)、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任明坤主任、學生

代表呂紹榕同學、學生代表陶翊軒同學 

請  假：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 

列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俊勳召集人、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

溫瓌岸執行長、環安中心陳俊勳主任、新校區推動小組林健正執行長、新校區推動小

組陳怡雯、童香綾、曾院介副國際長、國際處賴如馨、教務處張漢卿組長、總務處陳

瑩真組長、研發處張凱喻

列席請假：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 

紀  錄：駱巧玲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報告事項

一、 (略)

二、 教務處報告(略)

三、學務處(略)

附件3

http://secretariat.nctu.edu.tw/tw/meetinginformation/meetingrecording/%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7%b4%80%e9%8c%84/%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7%b4%80%e9%8c%84-107%e5%ad%b8%e5%b9%b4%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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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部分暫緩修繕及分配。該 13 棟建物目前僅餘培英館、慈愛齋、集賢樓及 2-9 號等 4
棟尚有人居住，總戶數約 35 戶。

2.因應校園規劃、校務發展需要及考量居住安全等因素，該 13 棟建物擬分年進行拆除，

現住戶將規劃逐年遷出及停止使用。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等規定，公有 50 年

以上建物於拆除前先函報新竹市文化局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若經認定不具文資潛

力且無須列冊追蹤者，始得進行處分；若經認定具文資潛力或須列冊追蹤，須由市政

府轉報文化部認定及列管。

(四) 九龍宿舍區老舊建物規劃分年分期拆除 
1.九龍宿舍區現存 15 棟建物中，僅群賢樓及職員多房間宿舍等 2 棟建物尚未達耐用年限，

其餘培英館等 13 棟建物屋齡皆達 55 年，已遠超過加強磚造建物之耐用年限（30 年）。

考量屋況不佳及修繕成本高昂，於 103 學年第 1 次職務宿舍委員會即已同意無使用執

四、總務處報告

(一) ～(三) (略) 

五、研究發展處報告(略) 

六、國際事務處報告(略)

七、人事室報告(略)

參、 討論事項(略)

肆、 臨時動議(略)

伍、 散會：11:45



改善期程 住戶意見 處理方式
洗衣間有公告晚上12-6點不要洗衣/烘衣,
但是常常有人在該時段洗/烘衣,形同廢
文。

請住戶自我約束，不要於公告時間之外洗/烘
衣物，以免影響其它住戶安寧，若未能遵守，
會考慮其它方式限制使用。

時常有人攜帶朋友留宿單身宿舍

走廊曬衣服及放置鞋子

公共浴室、廁所及曬衣場清潔維護

已討論請清潔人員改善清潔濟使用及清潔方法
，並於近日已請清潔公司再派人協助清洗陳年
污垢，若平時有發現長期未清潔的地方，再請
住戶即刻通知本組改善。

冰箱、電鍋與微波爐等電器用品清潔
已請清潔人員隨時巡視擦拭乾淨，並請住戶使
用後，務必做簡易清潔，以利其它住戶後續使
用。

培英館電視電源開關老是故障
之前已請中華電信將電視開關設定於MOD搖控
器中，減少使用電視上的開關。

垃圾分類可以新增廚餘分類嗎?
各館舍都已設有廚餘分類桶，住戶請依垃圾分
類丟置，另外，我們已向環保局請求廚餘分類
貼紙，將於近期內更新標示，以利住戶知悉。

禮賢樓共用乾衣機後面的排氣管過濾一直
都塞,建議幾個月換一次.

已請廠商先更換瀘網，平常維護時，每幾個月
也都會更換一次瀘網。

微波爐有前人微波很臭彷彿燒焦的食品
(很像肉類、香腸或臘肉的味道?)導致味
道很重、內部色澤咖啡色，我只好自己幫
忙稍微用清水清潔擦拭後減輕一些臭味，
但是味道還是無法完全去除，導致後面的
微波食物都被薰到類似味道，不知道該用
什麼安全的處理方式更得宜？

近期會公告使用注意事項，請住戶使用後務必
要做簡易清潔，保持乾淨清潔的公共用品予其
它住戶後續使用。

培英館曬衣問題仍待改善 目前已聯絡廠商，規劃改善方法

強烈希望宿舍不要訂中國時報，因為報導
偏頗，統戰意識濃厚，假新聞很多，建議
改定蘋果或乾脆不要訂購(省錢)。

訂報與否及訂哪一家，已通知村長，依村管理
委員會決議辦理。

希望校方可以替禮賢樓購置飲水機
會再與禮賢樓住戶討論並評估經費使用是否充
足

九龍宿舍靠近大門的大停車場，停車格界
線畫線不夠清晰，晚上可能難以辨識界線
，前幾週看到一台汽車停在兩個停車格中
間，還好隔天有改善了。有可能是停車格
界線不清楚，造成駕駛於夜間難以辨識真
正的界線，建議保管組能協助稍微改善。

停車場的維修需評估其效益，未來可考慮編入
每年學校補助經費項目。

因已違反宿舍公約，基於職務宿舍性質非學生
宿舍，成年人理應自我管理，仍會先以口頭警
告，若住戶履勸不聽者，會以正式文件通知，
並列入紀錄，呈報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再依
本校職務宿舍管理要點規定終止借用契約，限
期搬出宿舍。

請住戶配合

近期改善

尚待研議

附件4壹、住戶意見處理回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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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一、 本校配合92年加強收回精華地區眷舍措施，本校歷年處理情形： 

 訂定「退休人員或遺眷自願遷讓眷舍搬遷補助費核發作業要點」，於95年12月31

日前搬遷者，可領取補助費最高至24萬元之權益，當時24戶眷舍中，僅有4戶配

合辦理並領取補助費。 

 後續，本校業經97年6月11日交大總保字第0970009035號函，通知20戶眷戶限期

搬遷返還宿舍在案。 

 再後續，清查3戶資格不符，陸續收回後，再業經100年10月13日交大總保字第

10010102020號函，通知剩下的17戶眷舍，遷讓返還本校眷屬宿舍。 

 
 

二、 現存11戶眷舍符合續住規定及清查果如下： 

 有2戶非處理方案範圍(文大用地)，依74年函令簡述，於事務管理規則72年4月29

日修正前配住眷舍，現仍續住該眷舍之退宿人員，准予續住至宿舍處理時為止。 

 另9戶為處理方案範圍(住宅用地)，須符合72年函令所列續住資格其中一項始得

續住，其中有5戶符合及4戶未符。該函令續住資格有2項，簡述如下：說明一，

本人及配偶於92年8月27日前均無自有房屋及說明2簡述，現住人年老、孤苦無依

者(孤苦無依之認定標準，指無子女且為低收入戶，或雖有子女但子女身心障礙

且無謀生能力者)。有4戶未符合該函令續住規定。 

 故總計有7戶符合續住規定，4戶未符合續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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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退休人員或遺眷自願遷讓 

眷舍搬遷補助費核發作業要點 
 

94.6.17  93 學年度第 24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一、為鼓勵退休人員或遺眷自願遷讓眷舍，俾利本校眷舍之處理，並使搬遷補助

費之核發作業有所準則及一致性做法，特依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日行政院

院授人住字第○九二○三一○五四四號函核定「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

地處理要點」(退休人員或遺眷者，於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自願

遷讓所配住眷舍，由主管機關按眷舍坐落地點、大小等級，在新臺幣十二萬

元至二十四萬元之範圍內核給搬遷補助費；所需經費，由各機關學校在年度

經費預算內勻支)，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搬遷補助費之核發，按眷舍座落地點、建築年份、建坪面積，訂定自願遷讓

補助費之發給標準： 

宿舍分級 座落地點 建築年份 建坪面積 遷讓補助發給標準(元) 
第一級 九龍、學府 40~49 8~15 二○○、○○○ 
第二級 九龍、學府 50~59 16~20 二一○、○○○ 
第三級 建功、博愛 60~65 25~45 二二○、○○○ 
第四級 建功、博愛 66~69 25~45 二三○、○○○ 
第五級 建功、博愛 70 以上 25~45 二四○、○○○ 

本校各眷舍分級暨遷讓補助費發給分級明細表如後。 
  
三、本補助標準之適用對象：為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廿九日事務管理規則修正前配

住(未曾異動宿舍)並經眷舍管理機關准予暫時續住本校有眷宿舍、自願遷讓

與具退休人員或其遺眷(包括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身分者。 
 
四、申請人應先將私人器物全數遷離及繳清各項水、電、瓦斯、電話費…等費用，

如未將眷舍室內、外雜物清除整齊或未繳清各項費用，本校得代為僱工清理
或支付，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五、申請人於遷離騰空宿舍後，由管理單位派員會同點收房舍，如有損壞應由申

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賠償之金額由管理單位估定。 
 
六、本校於接受申請後，依本作業要點第二點所訂標準先行評定金額，俟完成房

舍收回手續後，申請人應檢附全戶已遷出該眷舍戶籍謄本及收據等資格相關
證明文件，請領搬遷補助費，但有損害賠償或應由申請人負擔之費用，均先
從該項搬遷補助費扣除後發給。 

 
七、申請人自費增建之房舍或增建之固定設備，不得另行要求補償或拆除。 
 
八、經核准發給之搬遷補助費，由本校年度經費預算內勻支。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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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本作業要點回收之眷舍，符合「教育部所屬各學校眷屬宿舍改列職務宿舍

或單身宿舍審查原則」，得保留改為職務宿舍或提教育部留用計畫案使用。 
 
十、本作業要點經本校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行政會議通過後即日實施，修

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依政府之相關規定辦理。 
 
 
國立交通大學「退休人員或遺眷自願遷讓眷舍搬遷補助費標準」 

宿舍區 眷舍座落地址 建築年份 建坪面積 等級 
每戶搬遷費

補助標準 

建功 
宿舍 

建功一路 86 巷 1、
3、5、7 號 

65 29~30 三 220,000 

建功一路 86 巷 2、
4、6、8 號 

66 26~29 四 230,000 

建功一路 86 巷 2
弄 1、3、5、7 號 

68 27~29 四 230,000 

建功一路 86 巷 2
弄 2、4、6、8 號 

70 27 五 240,000 

九龍 
宿舍 

博愛街 2-42 號 49 19 二 210,000 

博愛 
宿舍 

博愛街 75~77 號 60 28~32 三 220,000 

學府工

警宿舍 
學府路 130~140 號 53 8~13 一 200, 000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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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附件 8 

建功國小週邊人行步道報告 

 

一、 建新路段禮運大同圍牆，配合本次工程一併拆除，建功籃球場圍網設計方向

採用綠籬複層植栽概念；於建新路與建功一路交叉口，提供本次街角端景；原

德鄰社區停車場出入口，配合工程改留設於建新路段，改善轉角車流交織動線

不良情形。 

  

 

二、 建功宿舍段圍牆，因宿舍區內住戶有安全考量，仍保留原圍牆不拆除，考量

景觀一致性，圍牆以嘖塗料及勾劍顏色塗裝方式美化。 

  

 

三、 空地段圍牆，配合本次工程一併拆除，考量與整體一致性，往建功宿舍內退

縮 3M 空間，以穿透式輕量格柵及綠籬複層植栽方式設計，格柵仍維持原實體

圍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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